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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生育政策持续调整的背景下，家庭育儿压力呈现结构性上升趋势，普惠性托育服务

体系建设面临新的发展诉求与现实挑战。从历史制度变迁视角来看，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

模式经历了“集体化供给—家庭化回归—普惠化发展 ”的转型过程。在“三孩 ”生育政策背

景下，构建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成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社会治理议题。当前我国托育服务体

系存在制度定位模糊、多元主体责任边界不清、市场调节机制失效、区域资源配置失衡等系统

性困境。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框架，本研究通过对重庆市托育服务体系的实证分析，从制度

设计、政策工具、人口结构、社会支持和家庭功能等多元维度，系统探讨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

的建构路径与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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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ntinuous adjustments to the birth policy, the pressure of family
parenting is showing a structural upward tren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versal childcare service
system is facing new development demands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e supply model of infant and toddler care services in China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collective supply - family return - inclusive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ree child" birth policy, building a universal childcare service syste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cial governance issue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current childcare service system in China
faces systemic challenges such as unclear institutional positioning, unclear boundaries of responsibilities
for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effective market regulation mechanisms, and imbalanced reg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welfare pluralism, this study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hildcare service system in Chongqing, systematically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path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a universal childcare service system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institutional design, policy tools, population structure,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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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口发展作为影响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核心变量，其

结构性变化正引发全球性治理挑战。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24》根据历史增长趋势预测，2025年全球 65岁以上人口

占比可能接近 11%，而总和生育率下降至 2.3的更替水平以

下。这双重压力在我国表现得尤为显著：国家统计局公报显

示，截至 2024年末，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 3.1亿人，占全

国人口的 22%，同时出生人口预计降至 900万左右，人口自

然增长率持续维持在-0.8‰的负增长区间[1]。

作为西部重要人口承载地的重庆市，其人口结构变化更

具典型性。重庆市政府 2024 年末发布数据显示，重庆市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为 765.94万人，占比是 24.00%，高于

全国均值的同时，出生率进一步下滑至 5.99‰，人口自然增

长率扩大至-2.88‰。这种“超老龄化叠加深度少子化”的特

征，使得重庆成为研究人口转型期政策响应的关键样本。在

此背景下，构建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已从公共服务议题升格

为影响区域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性工程[2]。

1 相关概念与内涵

1.1 托育服务的双重属性解析：

基于家庭功能理论与社会支持系统视角，托育服务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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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庭育儿功能出现结构性缺失，如双职工家庭时间匮乏、

隔代抚养能力不足等时，由专业机构为 0-3岁婴幼儿提供的

社会化替代性照护机制[3]。2024年经济活动人口中显示双职

工家庭占比为 52.6%，这一社会变迁强化了托育服务的公共

产品属性。尽管服务对象处于传统私域范畴，但托育服务本

质上是现代社会支持体系的重要部分。

1.2 福利多元理论的政策实践：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重要理论成

果，系统阐释了后工业化时代社会福利供给主体的结构性变

迁。该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突破传统“国家-市场 ”二元对

立范式，构建包含公共部门、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家庭

及社区在内的五维福利供给体系，其核心为主体分化的“四

维供给体系”：

表 1 四维供给体系

供给主体 功能定位 重庆实践案例

政府部门 制度供给/质量监管 建立托育服务“负面清单 ”管理制度

市场主体 服务创新/效率提升 推行 PPP 模式建设社区托育综合体

非营利组织 需求响应/特殊保障 开展流动儿童托育服务项目

家庭、社区 基础支持/监督反馈 “时间银行”互助托育机制

1.3 普惠性托育服务

基于基本公共服务理论，普惠性托育服务是基于儿童发

展阶段性特征（0-36 个月），通过制度化的公共服务供给，

为家庭育儿提供经济可负担、空间可及、质量可靠的系统性

照护服务体系，其核心功能在于缓解工作-家庭冲突[4]。

该服务体系具有以下三个维度的内涵特征：

1.3.1 服务供给的可及性维度

提供普惠性托育服务的机构空间分布应符合人口密度

与地理可达性；服务时间安排应适应不同家庭的工作时间需

求,具有弹性化特征；服务类型应确保家庭可根据实际需求进

行差异化选择,呈现多元化特征。

1.3.2 服务内容的质量性维度

就服务产品的专业属性而言，普惠性托育服务应达到以

下三个标准。首先服务内容具有适切性，即所提供的早期发

展支持应符合婴幼儿各月龄段的发展特点；其次服务质量需

建立包括安全标准、卫生标准和教育标准在内的完整质量评

估体系；最终构建家庭-机构-社区多方联动的早期发展支持

网络，实现照料服务与早期教育的有机统一。

1.3.3 服务获取的公平性维度

从服务运营的社会效益角度，普惠性托育服务定价应建

立与家庭收入水平相适配的梯度收费机制；其次应确保服务

获取不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背景或儿童特殊需求等因

素的限制；第三保障所有适龄儿童都能获得符合其发展需求

的托育服务。

2 重庆市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发展现状

作为我国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市常住人口超过

3100 万，具有显著的大城市特征，包括高度集聚的人口分

布、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以及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通

过对重庆市的调研，能够有效揭示我国大城市普惠性托育服

务市场的发展困境、需求特征及制约因素，进而为同类城市

提供可借鉴的政策优化路径参考。

基于重庆市独特空间格局及人口分布特征，本研究调研

对象涵盖托育机构经营者、社区卫生保健中心工作人员及

0-3岁婴幼儿家长三类核心群体，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深度

访谈及实地观察等研究方法，系统收集一手数据，从以下四

个维度对重庆市托育服务体系的发展现状及成因展开分析：

2.1 人口供需维度：旺盛的托育需求与市场供给不匹配

的结构性矛盾；

作为重点民生实事，重庆大力发展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服务。重庆市 2024年出生人口总数为 19.1万人，全市新增

托位 2.23 万个，预计到 2025 年全市每千人口托位数达 4.5

个，以 2024年常住人口估算托位总数约为 14.35万个。最新

调研显示（图 1），67.48%的受访家庭认可 0-3岁婴幼儿托育

服务的必要性，但我国托位使用率仅为 35%～50%，又呈现

出托育需求与托位使用率不一致的供求矛盾。

图 1 托育服务调查

2.2 空间配置维度：机构区域分布失衡与普惠性供给的

公平性矛盾

既有生育数据显示，农民工及城镇中低收入群体是生育

政策主要响应者，但其生育意愿受三重抑制：生活成本攀升

与收入有限的张力、流动就业与家庭抚育的冲突、托育供给

不足与育儿成本内卷化的失衡。以重庆市为例，托育市场主

要分布在市区，如江北区、沙坪坝区，渝中区等地有较高的

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托育服务的需求量相对较大，

托育机构数量较多。又如万州，荣昌，巫山，梁平，垫江等

区县托育机构的分布数量相对较少，且多备案为幼儿园下沉

式托育或者教育咨询公司下沉式托育，托育专业性不强。这

种受区域人口结构、经济状况、社区规划等因素影响的地域

分布不均，导致“15分钟托育圈”规划未能有效落地，不利

于刺激潜在生育群体的生育意愿，也影响了普惠性托育的公

平和包容性。

2.3 制度规范维度：服务主体多元、责任边界模糊与监

管标准失配的矛盾

从制度演进视角观察，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呈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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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阶段性特征：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化供给（1949-1978）

—市场化转型期的家庭化回归（1978-2010）—人口转型期的

制度重构（2010-至今），这种 U 型发展轨迹与 Rostow 现代

化理 论中“社会政策响应滞后 ”的论断高度吻合。虽然从

2017 年起重庆市就陆续出 台了相关文件，但几乎都没有明

确托育服务行业的主体责任。目前市内托育服务 机构有在

工商部门注册的教育资讯类公司、母婴保健公司等，也有在

教育局备案 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和幼儿园，亦有在卫健委

备案的托育服务机构。在对重庆市 T区调研时发现，该区 9

家在卫健委备案的托育服务机构，均未在民政局登记，这就

造成了托育服务体系的监管责任主体不一，监管责任缺位。

其次，通过调研发现，目前以社区为主的普惠性托育服

务存在多头供给、管理等问题。如卫健委委托社区服务中心

为婴幼儿提供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共同

为婴幼儿家庭提供育儿方法和活动上的支持；幼儿园和机构

组织交流讲座等活动，来共同构成普惠性托育服务，而这几

部分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容易造成质量、时间、内容和监管

上多重叠加的负面效应。

最后，在谢丽调研的数据中显示，家庭托育服务五个维

度的需求从高到低依次是：幼儿照护指导需求、早期教育需

求、保育服务需求、环境设施需求和师资力量需求。其中，

最为突出的是照护指导和早期教育需求，如表 2。

而这与我们所查出的重庆市托育服务示范机构评价细

则中的标准要求不一致。重庆市出台的相关文件，更加着重

在如规范设置、人员管理、保育管理、保育照护、安全管理、

综合管理等托育硬件环境方面，鲜少匹配家庭托育需求的第

一项“家庭照护指导”等教育内容，如图 2。

图 2 重庆市托育服务示范机构评价细则

2.4 行业定位维度：普惠属性界定不清导致的行业发展

失序现象

调研发现重庆托育市场存在明显的“双重属性 ”困惑：

一方面，机构宣称提供普惠服务，但实际收费超过家庭收入

的 10%；另一方面，政府补贴的瞄准效率偏低，不能真正惠

及中低收入群体。这表明普惠性托育的成本核算标准缺失，

价格形成机制不透明，以及服务质量与收费的关联性评价体

系尚未建立。问卷调研发现（图 3），家庭在充分考虑托育服

务品质的情况下，能承受的每月托育费用在 1001-2000 元之

间的占比最高，为 37.42%，这一费用与重庆市公办托育机构

约 1000-1500 元左右每月的收费标准持平，这也反映了当前

有需求的育儿家庭对普惠性托育服务的期盼。

图 3 托育费用调查

3 福利多元视角下重庆市普惠托育体系建设对策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框架，结合重庆市普惠性托育服

务发展现状的四大矛盾，现提出“三维度·双路径 ”的系

统优化方案：

3.1 制度筑基：明晰普惠属性，构建多元共治新格局，

实现“制度-质量”双路径

重庆市作为典型的超大城市，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面临的首要矛盾是制度定位不清，福利多元主义强调多主体

协同供给，首先需要政府角色转型，探索构建政府、市场、

家庭、社会组织四方协同的制度框架。具体而言：在立法保

障层面，建议由市人大制定《重庆市普惠性托育服务促进条

例》，来规定普惠性托育服务的核心属性，制定涵盖安全、

健康、教育等维度的基础指标，确保每个街镇 15分钟生活

圈内至少有 1所普惠机构等。

在标准体系方面，普惠性托育服务既然是一项公共性社

会事业，就应该整合多方资源，构建托育共同体。在卫健委

备案的前提下，加强政府主导性，联合民政，城乡建委，教

委，妇联，地方高校，社工、义工、志愿者及社区网格化治

理部门等单位，合作构建完善的托育服务综合体。以重庆市

T区为例，该区前期已在城区及乡镇村社做好了三级嵌入式

互助养老点的建设，可在此基础上探索创新“养老托幼一体

化 ”的普惠“老幼综合体”模式。

3.2 模式创新：拓展供给渠道，打造立体服务网络，实

现“空间-主体双路径”

按照 2019年《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试行）》规定，重庆市主要采取每新增一个托

位给予 1万元补助，各区县在此基础上略有不同。如渝北区

就是依据托位备案和占位数量，调整补贴金额及水电气价格，

避免了财政补贴“一刀切”，引导支持托育行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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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入托分级并关联分层。相关部门可以借鉴日本的

育儿支援制度，采用对符合 0-3 岁托育条件的婴幼儿家庭进

行分级认定，发放认定入托优惠券，将原来政府对托育机构

的直接财政补贴，变为间接财政补贴，促进托育市场可持续

发展。如图 4-1为现行财政补贴形式，容易造成托育机构积

极争取补贴，但是不注重过程服务的优化。到图 4-2的政府

托育优惠券发放到育儿家庭，再由育儿家庭自主选择备案托

育机构消费的方式，有机的将政府、市场和家庭关联起来，

建立稳固的三角关系，可以确保城镇中低收入群体，特殊儿

童群体育儿家庭的权益享受。

图 4-1 原有资助形式 图 4-2 新型三级关联

将托育机构补贴选择权交给家庭，将托育机构的服务监

管交给了市场，有利 于促进托育服务行业提档升级，丢弃

“等靠要”思想。例如，上海市 2023 年推 出的“普惠性

托育服务券 ”直接减免家庭入托费用，该政策不仅缓解了

“入托难、入托贵”问题，还通过资质认证、梯度补贴和动

态评估等机制，推动托育服务向普惠化、标准化和创新化发

展，从而助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完善。

3.3 人才强业：完善培养体系，筑牢专业发展根基，打

通“人才-产业双路径”

为推进重庆市托育服务体系专业化、规范化发展，建议

从以下四方面进行：一是规范行业准入标准，针对当前托育

行业资质门槛低、证书体系混乱等问题，明确以高校婴幼儿

托育服务与管理、早期教育等专业为学历基础，辅以人社部

育婴师、保育员资格及教育部“1+X”幼儿照护证书作为核

心职业认证，建立科学统一的从业资质体系；二是构建多元

协同机制，通过政府引导高校、企业、社区联动，整合地方

高校专业资源与社区托育机构合作，吸纳社区网格员、志愿

者及医教经验退休人员组建“社区妈妈互助队”，充实普惠

托育基层力量；三是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在包容现有从业人

员（如保育员、月嫂）的基础上，强化职前职后培训，依托

职业院校及行业机构开设婴幼儿急救、早期发展指导等专项

课程，推动从业者技能持续升级；四是优化职业保障环境，

通过提高薪资待遇、明确职业晋升通道、加大社会宣传等方

式提升托育服务人员职业尊严，吸引高素质人才长期投身行

业[5]。

4 结论与展望

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深入推进，新一代育儿家庭对专业

化、普惠化托育服务的需求呈现刚性增长趋势，这一现实诉

求对重庆市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效能提

出了系统性挑战。本研究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通过混合

研究方法揭示托育服务体系三重结构性矛盾：主体权责模糊

引发政策执行中公益性与市场化价值对冲，监管制度缺位导

致行业标准与评估机制双重失范，多元协同失效制约可持续

发展模式形成。对此，研究提出优化路径：宏观层面强化政

府财政保障与立法确权，明晰准公共产品属性；微观层面构

建多元供给体系、分层监管框架及参与式治理机制，推动需

求精准适配。需指出的是，本研究作为普惠托育制度研究的

初步探索，在样本覆盖度方面存在局限。后续研究可通过长

期追踪数据、监测政策实施效果，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婴

幼儿照护福利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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